
买 卖 合 同

买    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卖    方：松下制冷（大连）有限公司
用户名称：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买 卖 合 同

合同编号：20211702 

签订地点： 北京市 
签订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0日  

买    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买方）

卖    方：松下制冷（大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卖方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买方自愿购买，卖方自愿出售，买卖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一、合同标的
	№
	产品名称
	商标
	规格型号
	订货号
	计量

单位
	数量
	单价/元
	金额/元

	1
	直燃型溴化锂

吸收式冷温水机及附属设备
	Panasonic
	DG-32H
	DG-32GHT
	台
	2
	680,000
	1,360,000

	2
	调试费
	含

	合同总金额（小写）
	RMB:1,360,000元

	合同总金额（大写）
	人民币：壹佰叁拾陆万元整


 注：1.本合同设备价格为含增值税价格。

二、合同履行

合同生效。

卖方收到预付款后合同生效。
付款

结算方式：转账（银行票汇和电汇）,货款以汇到卖方所列银行账户为准。

合同签订后5日内，买方向卖方支付至合同总额的10%作为定金；
买方通知卖方生产时，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额的20%；
设备发货前5日内，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额的70%。
交货：买方自提。

交货期：收到预付款后70天。
如买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和金额履行付款规定，卖方有权暂停合同的执行，卖方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供货延期的责任。

三、质量保证与服务

卖方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及承诺的国际标准进行制造。设备出厂前经技术检验，符合标准后出厂。

质保期限:产品现场调试验收之日起24个月，或发货之日起30个月，以先到日期为准。

设备安装完毕具备调试条件后,买方提前一周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,卖方指派专业人员现场调试。

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一旦设备发生问题，卖方保证在接到通知24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修理。属质量问题，费用由卖方负责。

设备投入正常运行后，卖方每年按季定期回访用户。

质保期满后，卖方仍保证提供及时的维修服务，并以优惠价格终身提供所需配件。

四、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
买方在交货验收中，如果发现产品的型号、数量、规格和质量不合规定，应妥为保管，并在收货当天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。

买方对产品的质量有异议，应当在质保期内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。

买方提出的书面异议中，应说明合同号、到货日期；说明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产品编号、数量、检验方法、检验情况和检验证明；提出不符合规定的产品的处理意见，以及当事人双方商定的必须说明的事项。
如买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，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。
买方因使用、保管、保养不善等造成产品数量损失或质量下降的，不得提出异议。
卖方在接到需方书面异议后，应在30天内负责处理，否则，即视为默认买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。
卖方对设备进行调试后30个日历日内，买方须对调试结果进行书面确认或提出异议，30天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，视为调试验收合格。
五、违约责任

卖方：

在买方按合同规定履行付款义务后,卖方不按期供货，每延期一天，按买方已付金额的 1 ‰支付违约金。

如果设备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如不按约定解决，每拖延一天，按合同金额的1 ‰支付违约金。

买方：

买方不按合同规定按时支付应付款项,每延期一天，按应付金额的1‰支付违约金。

买方不按期提货, 每延期一天，按合同总金额中未支付部分金额的1‰支付违约金,另按合同总金额的1‰每天支付卖方场地占用费。

买方拖期提货,但按时支付全额货款后,可以免除拖期提货的违约金。

买方提货延期超过30天时,应向卖方支付货到后应付的款项，并明确具体的提货时间。买方按重新商定的交货日期承担责任。

双方：

买卖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及法律规定，按合同总额的30%支付违约金。

卖方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后三个月内仍不供货，买方可以解除合同、卖方应双倍返还定金；买方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三个月后仍不提货，卖方可以解除合同、没收定金，也可以要求买方继续履行合同、承担违约责任。

任何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涉及诉讼的一切费用（包括律师费、差旅费等）。

六、不可抗力

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15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并采取措施尽可能继续履行其合同义务，如受影响一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通知对方，则仍按原合同规定执行不能免除违约责任。

七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法

本合同如发生纠纷，买卖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技术规格：

（一）溴化锂吸收式冷（温）水机  型号：DG-32GHT
单机制冷量：1407KW    121×104kcal/h  

         暖房：1177KW    101.2×104kcal/h  

工作压力：冷温水系：   1.0MPa（表压）

                冷却水系：   1.0MPa（表压）

水温：冷水进出口温度：  12 →7 ℃

      温水进出口温度：   55.8 →60℃

 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： 32→37.5℃

燃料种类： 天然气 

燃气型直燃机的燃气主要参数：

高位热值：8900kcal/Nm3     低位热值：8500kcal/Nm3
压    力：1000 mmH2O         比    重：0.59

执行标准:GB18361-2009《溴化锂吸收式冷（温）水机组安全要求》；
机组出厂形式：分体。

直燃机氮氧化物排放要求低于30毫克。
九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买卖双方各持二份。

十、其他

本合同未尽事宜,合同各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。

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的修改、补充，经过本合同各方同意并形成正式文件，均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买卖双方陈述如下：

	卖方
	买方

	单位名称：
	松下制冷（大连）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：
	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	地      址：
	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西路117、118号（松岚街10号）
	地      址：
	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法定代表人：
	刘柯

	委托代理人：
	
	委托代理人：
	徐利斌

	电      话：
	0411-87316275
	电      话：
	18911280030

	传      真：
	0411-87316276-101
	传      真：
	18911280030

	邮政编码：
	116600
	邮政编码：
	100071

	开  户  行：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普新区分行
	开  户  行：
	北京农商银行丰台支行

	帐      号：
	21201500900059666888
	帐      号：
	0201 0001 0300 0023 429

	税      号：
	912102136048024506
	税       号：
	91110106666295220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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